法 庭 审 理 笔 录
（第一次） 
时间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  分

地点：丰都县人民法院第十一审判庭

是否公开审理：公开

程序:简易                  旁听人数： 

主审人：           书记员：   

书：请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、其他诉讼参与人进入法庭。

(分别核对、审查到庭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、第三人身份和提交法庭有关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书等证件)。

原告

书：询问当事人是否带有证人出庭作证？ 

原：无证人。
被：无证人。
书：请执庭法警安排出庭作证的证人、鉴定人、勘验人到休息室等候法庭传唤。

书记员起立宣读法庭纪律（略）。

书：全体起立，请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人民陪审员入庭。

审：（待合议庭成员［审判员］坐定后）：全体坐下。

书：向审判长、审判员、人民陪审员报告审查、 核对本案原、被告、第三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到庭情况和诉讼代理人授权委托权限。

书：一切准备就绪，请开庭。

审：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39条、第134条规定，今天依法公开审理原告         纠纷一案，现在开庭。

审：被告       经本院合法传唤，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１4 4条之规定，可以缺席审理。

审：原告及其代理人对对方参加诉讼人员有无异议？

原：无异议。
审：被告及其代理人对对方参加诉讼人员有无异议？

被：无异议。
审：当事人双方出庭人员符合法律规定，可以参加本案诉讼。

审：现在宣布，本案由丰都县人民法院审判员     独任审理，书记员    担任法庭记录。

审：依次问原告、被告、第三人，在本院送达的受理通知书、应诉通知书时一并送达本院印发的《人民法院诉讼风险提示书》、《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》、《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》是否收到？是否理解、明确？

原：收到，理解、明确。

被：收到，理解、明确。

审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4 4条的规定，当事人对合议庭组成人员、书记员、翻译人员、鉴定人、勘验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有权申请回避，但要说明理由：

1、是本案当事人或当事人、诉讼代理人的近亲属；

2、与本案有利害关系；

3、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，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处理的。

分别询问当事人是否申请回避？

原：不申请回避。

被：不申请回避。

审：现在开始法庭调查。

审：原告宣读诉状或简要陈述起诉的请求、理由和事实。

原：宣读起诉状（略）。
审：原告本人有无补充？

原：无补充。

审：被告宣读答辩状或口头答辩。

被：
审：被告本人是否同意，有无补充？

被：同意，无补充。
审：归纳双方无争议事实。

审：双方有无异议、补充？

原：无

被：无
审：归纳双方有争议的事实。
审：双方有无异议、补充？

原：无

被：无

审：原告举证。
原代：
审：被告质证。
被代：

审：原告举示证据，经被告质证对两份证据真实性予以采信，法庭在进一步调查核实后再行确认，现暂不予以认定。

审：被告举证。
被代：
审：原告质证。

原代：

审：被告举示证据，经原告质证对所有证据均无异议，法庭对其证据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关联性予以采信。
审：双方是否发问？

原：不发问

被：不发问。
审：法庭调查结束，开始法庭辩论。

原：
审：原告有无补充？

原：没得。

审：被告发表辩论意见。
被告：

审：法庭辩论结束，双方有新的辩论意见可书面提交法庭。当事人陈述最后意见。

原：
被代：

审：当庭调解未达成协议，现在休庭，庭后可继续调解，若调解不成，本案择日宣判，双方当事人到书记员处核对笔录，若无错漏，签名或捺印予以确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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